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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原則–業務⽅法
在其業務範圍內，國家機構應：

1. 根據其成員或任何請願⼈的提議，自由審議屬於其權限範圍內的任
何問題，不論這些問題是由政府提出，還是該機構無須向上級機構請
示⽽自⾏處理的；

2. 為評估屬於其權限範圍內的情況，聽取任何⼈的陳述和獲得任何必
要的資料及⽂件；

3. 可直接或通過任何新聞機構廣為公布其意見和建議；

4. 定期並於必要時，經正式召集後召開有全體成員出席的會議；

5. 必要時建立成員⼯作小組，並設立地⽅或地區分機構，協助國家機構履⾏
任務；

6. 與負責和促進保護⼈權的其他機構保持協商，不論它們是否有管轄權(特別
是與監察使、調解⼈和類似機構保持協商)；

7. 鑑於在開展國家機構⼯作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所發揮的根本作用，應同專
門促進和保護⼈權、從事經濟和社會發展、與種族主義進⾏⾾爭、保護特別
易受傷害群體(尤其是兒童、移徙⼯⼈、難民、身⼼障礙者)或致⼒專門領域的
非政府組織發展關係。



巴黎原則

•關於具有準司法權的委員會的地位的附加原則
•可以授權⼀國家機構負責受理和審議有關個別情
況的申訴和請願 (complaints and petitions)。個
⼈、他們的代表、第三⽅非政府組織、⼯會聯合
會或任何其他代表性組織都可把案件提交此機構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並在不損害涉及委員會其他權⼒
的上述原則的情形下，交託委員會的職務可根據
下列原則：



巴黎原則（續）
1. 通過調解或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，通過有約束⼒

的決定，或必要時在保持機密的基礎上，求得滿
意和睦的解決 (amicable settlement)；

2. 告訴申訴者所具有之權利以及可利用之救濟辦法，
並協助其利用各種救濟⽅式；

3. 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，受理任何申訴或請願，或
將它轉交任何其他主管當局；

4. 向主管當局提出建議，尤其是對法律、規章和⾏
政慣例 (laws,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
practices) 提出修正或改⾰意見，特別是如果它們
已使為維護其權利提出請願的⼈遇到困難時。



國家⼈權委員會組織法

第⼆條本會之職權如下：
⼀、依職權或陳情，對涉及酷刑、侵害⼈權或構成
各種形式歧視之事件進⾏調查，並依法處理及救濟。
⼆、研究及檢討國家⼈權政策，並提出建議。
三、對重要⼈權議題提出專案報告，或提出年度國家⼈權狀況報告，以瞭解及評
估國內⼈權保護之情況。
四、協助政府機關推動批准或加⼊國際⼈權⽂書並國內法化，以促進國內法令及
⾏政措施與國際⼈權規範相符。
五、依據國際⼈權標準，針對國內憲法及法令作有系統之研究，以提出必要及可
⾏修憲、立法及修法之建議。
六、監督政府機關推廣⼈權教育、普及⼈權理念與⼈權業務各項作為之成效。
七、與國內各機關及民間組織團體、國際組織、各國國家⼈權機構及非政府組織
等合作，共同促進⼈權之保障。
⼋、對政府機關依各項⼈權公約規定所提之國家報告，得撰提本會獨立之評估意
見。
九、其他促進及保障⼈權之相關事項。



監察法第五章調查 第 26 條

監察院為⾏使監察職權，得由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
員持調查證，赴各機關部隊公私團體調查檔案冊籍及
其他有關⽂件，各該機關部隊或團體主管⼈員及其他
關係⼈員不得拒絕，遇有詢問時，應就詢問地點負責
為詳實之答復，作成筆錄，由受詢⼈署名簽押。
調查⼈員調查案件，於必要時得通知書狀具名⼈及被
調查⼈員就指定地點詢問。
調查⼈員對案件內容不得對外宣洩。
監察證調查證使用規則由監察院定之。



NHRC 之調查
•個案調查—延伸⾄制度問題—提出建議或糾正
• 監察法第24條規定，監察院於調查⾏政院及其所屬各
機關之⼯作及設施後，經各委員會決議，得提出糾正
案，移送⾏政院或有關部會，促其注意改善。
• 同法第25條規定，接到糾正案後，應即為適當之改善
與處置，並應以書面答復；如逾2個月仍未答復時，
監察院得經委員會之決議，以書面質問或通知其主管
⼈員到院質問之。

•系統性調查
• 以上述⽅式處理制度性/結構性問題
• 以國家詢查⽅式進⾏：公開、參與、動員、教育



https://www.ohchr.org/Documents/Publications/PTS-4Rev1-NHRI_ch.pdf

https://www.ohchr.org/Documents/Publications/PTS-4Rev1-NHRI_ch.pdf


第五章保障⼈權 個⼈申訴調查
• 管轄權

• 有關對國家⼈權機構在涉及其調查的主題事項（法律規範）、
地域限制、時間限制和可對之進⾏調查的組織類別等。

• 所涉事項是否應移交其他機構處理？（監察委員？）
• 允許機構在它認為存在可更適於處理所涉申訴的其他機制時拒

絕受理

• 授權法律應明確規定機構的合法權⼒，從⽽確保不致在具有糾
正權⼒的組織之間出現⼯作重復的現象。

• 如果某⼀機構不具有管轄權，它必須推介申訴⼈向適當的機構
提出申訴。

• 如果本來應該通過⼯會冤情投訴程序處理的事項尚未進⼊處理
進程，機構就不應該首先處理這⼀事項，⽽是將之發回⼯會處
理。機構應享有某種程度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。可能出現的
情況是， 「其他機制」無法運作，因此不是真正合適的機制。



•無關緊要、瑣屑無聊和無理取鬧的申訴
• 國家⼈權機構還通常有權初步拒絕受理它認為是瑣屑
無聊或居⼼不良的申訴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國家⼈權機
構還可駁回看起來就沒有正當理由或沒有合理的勝訴
機會的申訴。章程的條款應確定該機構是否擁有此種
權⼒。

•決定不予調查
• 如果可適用本節所述的任何條件，機構即有權決定對
申訴不予調查。⾄關重要的是，機構應告知申訴⼈拒
絕調查的理由，並告知存在哪些可採用的任何其他
程序。
• 應該避免在作出拒絕調查申訴的決定並將之告知申訴
⼈的過程中出現任何延誤。在這⼀初步階段採取迅速
⾏動，將確保申訴⼈能充分利用非訴訟補救辦法。這
還將提升機構在公眾中作為稱職和有益的機構的形象。



NHRC 或監察委員？
• 按 個案屬性：
• 歧視（英系國家常以歧視為NHRI之主要⼯作）
• 私⼈機構
• 事前、事後
• 違法失職情事？
• 法律依據，⼈權公約？

• 按 處理⽅式：
• 調解
• Class action 集體訴訟/併案處理

• 按 處理結果/目的：
• 懲處個⼈違法失職
• 糾正
• 合作解決問題：與該單位共同檢視法律，協助修法、
說服政策修正
• 個別監委 vs. NHRC 集體



如何分案？
•⽅法 1 R. Noonan 建議：雙⽅協商
• 初期：由雙⽅委員參與分案，共商分案原則
• NHRC原則上不要花超過 30%資源處理個案

•⽅法 2
• NHRI 和 OI 之間的溝通與轉介
• 菲律賓、澳洲





澳洲國家⼈權委員會







•國內組共50⼈
• Equality 組最⼤
• CRPD

• Monitoring 組
• 10 位律師
• Legal briefs 對
立法或法律發表
意見
• 法庭之友
• 法律諮詢＋轉介



2018

「有效的NHRI」四個元素：

1. ⼤眾認可的正當性 Public 
Legitimacy 
2. 接受/處理申訴 The Complaint-

handling role 
3. 國家詢查 National inquiries 

(including the mandate to 
investigate and publish reports) 
4. 防⽌外部⼲預，確保獨立運作
的組織設計 Formal institutional 
safeguards (to protect the NHRI 
against external pressures or 
threats)



公共正當性 Public Legitimacy as 
a Marker for Effectiveness
• account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an NHRI

• 避免過度法律取向 “excessive legalism” vs. educational and 
promotional functions

• 回應⼤眾⾏動 “the adequacy of an NHRI’s attention to 
popular agency” 

• 反應民間疾苦 operations of the NHRIs reflect a connection 
to the ‘voices of suffering’

• “remain relevant” 處理重要議題
• Popular legitimization à Credibility à Augmenting 

capacity to persuade and pressure governments à
NHRI effectiveness
正當性—可信度/支持—對政府的說服⼒—有效性



申訴處理 NHRI Complaint-handling –
An Opportunity for Effectiveness
• The complaint-handling role of NHRIs appears to be 

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s regarding an 
institution’s effectiveness. 
• 太強調個案，錯失系統性或策略性作法 If an NHRI 

has a mandate for complaint handling there is a risk of 
over-emphasizing individual complaints, maybe being 
overwhelmed by these given capacity constraints, and 
not building a more systematic and strategic approach
• 利用個案找出系統性侵害，並啟動修正措施 Using 

the complaints to identify issues linked to systemic 
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initiate efforts to address a 
number of these



國家詢查增強有效性 National Inquiries: 
A Methodology to Enhance Effectiveness
• 3 element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inquiries that NHRIs 

have conducted effectively. 
1. 過程公開 A public process (focusing both on 

stakeholder involvement and awareness raising of 
the general population) 

2. 利害關係⼈之對話 Relational (dialogue is central 
and seeks input from all stakeholders, including 
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violations) 

3. 以改變為⽬標 Change-oriented (addressing systemic 
causes of vio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
inter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)
• 啟動社會對話
• 公眾支持—對政府產⽣壓⼒—緊密追蹤—造成改變



詢查之⾯向 Aspects of an Inquiry
•資料蒐集
• 公聽會、呈交書面資料、閉門會談、⽂獻、統計
• 證⼈保護、「侵害者」保護

•利害關係⼈參與
• ⼈權受侵害者、侵害者、主責機關、地⽅仕紳
• ⼈權團體、學者、專家證⼈（歷史、法律…）

•公眾關注
• 記者會、說明會、影片、短⽂、巡迴演講、社群媒體
• 教育機會、⼈權議題倡議

•結果發表
• 追蹤建議事項



無家兒童 澳洲 1987-89

精神疾病與⼈權 澳洲 1990-93

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群
島兒童與其家庭分離

澳洲 1995-97

跨性別者所受歧視 紐西蘭 2006-08

原住民⼟地權 馬來西亞 2010-12

氣候變遷與⼈權 菲律賓 2015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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⽅法
•⽂獻回顧 (90 篇)
•關鍵報導⼈訪談 (80⼈) （團體負責⼈）
•障礙者經驗問卷
•公務機關問卷（如何履⾏責任）
•焦點團體（障礙者經驗及改善之道）
•座談會 (13場)
•正式公聽會，由主辦委員主持 (5場)
•主題圓桌論壇，由主辦委員主持 (3場)
• 受暴⼒攻擊者及家屬
• 媒體及管理者
• 網路罷凌



UNSW Law Journal Volume 38(3)

報告發表：1997
政府道歉：2008



國家詢查：2006
2008：修改 85 條聯邦法律

兒童地位
就業
補償
稅
社會保險
年⾦
健康照顧支出
家事法
老年照顧



開展詢查的策略
（聯合國訓練⼿冊）

•安排開展公開查詢，包括選定查詢主題，確定詢
查範圍，制定適當的⽅法，確定利益攸關⽅，並
進⾏充分的規劃和準備；
•為國家查詢活動提供資源，包括促進委員和⼯作
⼈員參與其間，向此種活動提供經費和社會資源；
•對社會各界進⾏教育並使之瞭解相關的情況，包
括實施與記者和媒體合作的戰略；
•規劃後續活動，並倡導採納通過查詢提出的建議。


